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的意见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制造业是内蒙古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当前，内蒙古正

处在一个极其艰难又极为重要的转型期，面临制造业发展不充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不高、产业结构倚能倚重、智能化发展迟滞等突出问题。为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结合自治区实际，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以赴调结构、转功能、提质量，扎实推进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现代装备制造、新型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扎实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到 2025 年，要实现以下目标：

——高端化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能源工业，现代装备制造业产

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10%左右，新材料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13%左右，打造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现代装备制造、新型化工、新材料 4 个千亿级和生物医药 1 个百亿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

——产业智能化升级、数字化赋能取得新突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

达到 6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8%，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到 45%，工业园区全部



建成智慧园区。

——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制造业领域实现节能 500

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 30%，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3%。

二、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力以赴把结构调过来、功能转过来、质量提上来”要求，高

标准培育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现代装备制造、新型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集

群，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一)培育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围绕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重点发展乳、肉、

绒、玉米、马铃薯加工等产业，到 2025 年，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4000 亿元，主

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80%。乳品加工方面，重点在嫩江、西辽河、黄河流域和呼伦

贝尔、锡林郭勒草原等优势奶源区集中布局一批鲜奶加工项目，确保鲜奶全部就地加工转化。

肉类加工方面，支持品牌龙头企业整合中小型肉类加工企业，培育大型加工企业，提高产业

集中度，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羊绒加工方面，推动区内羊绒收购、梳绒、纺纱、针织等上

下游企业协作配套，形成区域联动互补发展格局；完善山羊绒制品地方标准体系，发展个性

化定制，推动羊绒制品设计创新、产品创新。玉米加工方面，重点在呼伦贝尔、兴安盟、通

辽等地区布局玉米加工项目，打造“玉米种植—玉米淀粉—淀粉衍生物—副产品综合利用”



产业链。马铃薯加工方面，重点在呼伦贝尔、赤峰、乌兰察布等马铃薯主产区布局马铃薯加

工项目，提高就地加工能力；支持乌兰察布打造“中国薯都”品牌。

(二)培育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两大千亿

级产业，形成拉动制造业发展新引擎。新能源装备制造方面，围绕风电项目建设，适度发展

风电整机制造，重点发展叶片、发电机、轮毂、轴承、控制系统等核心配套零部件，提高零

部件配套能力，打造形成“风机制造—配套零部件—设备维修—风电基地”产业链；围绕

满足光伏电站建设需求，支持现有单晶硅、多晶硅生产企业发展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引进

电池片、光伏玻璃(面板、背板)、EVA 胶膜、逆变器和风光互补设备制造项目，形成“光伏

材料—电池组件—光伏电站”产业链；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氢能应用场景，发展电解水

制氢和工业副产氢提纯装备制造、氢能储运装备制造、氢燃料电池制造等产业，实现氢能装

备制造新突破；依托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隔膜等产业基础，重点发

展储能电池、储能控制系统制造业，到 2025 年，风电装备基本满足区内需求，光伏装备、

氢能装备、储能装备制造实现历史性突破，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千亿元。新能源汽车

制造方面，围绕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载重车，加快释放新能源汽车产能，在呼包鄂等地区

集中布局配套零部件项目，打造形成涵盖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动力总成、配套零部

件及整车研发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建成重要的区域性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统筹规

划、适度超前，加快完善充电及加氢基础设施，到 2025 年，全区新能源车辆产能达到 10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提高到 40%以上。

(三)培育新型化工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现代煤化工和精细化工产业，到 2025 年，现代

煤化工、精细化工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占化工行业比重超过 50%。现代煤化工方面，加



快推进鄂尔多斯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建设，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适度扩大现代煤化工产

业规模，大力发展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高品质石蜡、高档润滑油、丁腈橡

胶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产业向化工园区集中集聚，打造绿色化、精细化、循环化现代煤化

工产业集群。精细化工方面，严格控制焦化、氯碱化工等上游产业规模，推动传统化工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深加工项目，构建煤焦化工、氯碱化工全产业链，大力发展医药农药系

列、染料系列等精细化工产业；大力发展氟硅化工产业，集中在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布局高

端氟化工示范项目，推动向氟硅树脂、有机硅、功能性膜材料等氟硅新材料领域延伸，提高

就地转化增值水平。

(四)培育新材料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先进金属材料、稀土新材料、先进硅材料、先进建

材及非金属矿物材料、先进碳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到 2025 年，新材料(包括铝后和铜

后加工)产业产值突破 3000 亿元。先进金属材料方面，扩大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材料

规模，重点发展高性能板材、高性能管材、先进轨道交通材料、高性能铝(铜)材料等高附加

值产品，满足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需求。稀土新材料方面，依托自治

区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创新资源，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大力发展永磁、

储氢、催化、助剂等高端稀土功能材料，形成“稀土资源—冶炼分离—功能材料—应用产

品”产业链，建设全国最大的稀土功能材料基地和全国领先的稀土应用基地，到 2025 年，

稀土就地加工转化率达到 80%以上。先进硅材料方面，鼓励多晶硅、单晶硅以及有机硅企

业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下游大尺寸切片、电子级晶硅高性能有机硅系列产品。先进建材及非

金属矿物材料方面，发挥内蒙古新型建材特色优势，重点发展特种玻璃、高端煤系高岭土、

新型陶瓷材料产业。先进碳材料方面，优化布局石墨(烯)、碳纤维、复合碳材料等先进碳材

料产业，发展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特种炭素材料、碳纤维、玻璃纤维、



石墨烯粉体和薄膜等高附加值产品。先进高分子材料方面，推动化工中间产品延伸耦合，发

展高性能树脂、高端功能性膜、可降解塑料等材料。

(五)培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生物制剂(兽用疫苗)、原料药和化学药、中药(蒙

药)，到 2025 年，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 350 亿元。生物制剂(兽用疫苗)方面，依托兽用

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兽用疫苗创新中心，扩大口蹄疫、布鲁氏病菌等疫苗供给能力，发展

宠物疫苗系列产品；研制非洲猪瘟、牛结节病等急需疫苗，支持呼和浩特市打造全球领先的

兽用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原料药和化学药方面，依托原料药产业基础，推动原料药向下游药

品制剂延伸，增加维生素等原料药下游产品种类和规模，发展多杀菌素、驱虫药等绿色生物

农药兽药。中药(蒙药)方面，依托道地药材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中药(蒙药)产业，打造形成

“道地药材—药材初加工—饮片、配方颗粒—中药蒙药制剂”产业链，实现道地药材基本

全部就地加工转化。

三、促进产业智能化发展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求，

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动 5G 技术、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园区、工业互

联网、智能工厂、智慧矿山等方面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一)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双千兆”网络建设，持续推动 5G 基站建设和“千兆光

网”城市建设，到 2025 年，实现盟市、旗县(市、区)、苏木乡镇、工业园区、大型工矿企

业 5G 信号有效覆盖。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推动实现“东数西算”。优化数据基础设施



布局，到 2025 年，数据装机能力突破 300 万台。

(二)建设智慧园区。以工业园区为重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打造园区智慧管控

平台，实现园区内企业生产、环保、安全、能耗、物流等关键数据敏捷采集、传输、存储、

分析和智能响应。规划建设自治区智慧工业监测平台，实现工业园区企业运行、项目建设、

能耗管控、污染监测等一体化、全景式管理。

(三)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规划建设自治区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化工、冶金、建材、

现代装备制造、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和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区域级、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内蒙古综合型二级节点，开展基

于标识服务的应用创新。深入推进企业登云行动，重点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登云上平台和

关键设备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到 2025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到 45%。

(四)建设智能工厂。推动企业采用智能设备、自动化技术、自动识别技术等数字技术建

设数字化车间。鼓励骨干企业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智能工厂。在铁合金、电石、民

爆等行业实施“机器换人”。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诊断，推动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贯标。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

6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8%。

(五)建设智慧矿山。重点在大型露天煤矿和井工煤矿打造不同条件、场景、模式下的 5G+

无人驾驶、5G+无人采掘示范项目，挂牌一批 5G+智能化煤矿示范基地。到 2025 年，重

点露天煤矿矿用车全部实现无人驾驶，井工煤矿采掘面、掘进面全部实现智能化作业。



四、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严控“两高”增量，加快过剩低

效产能退出，加强工业项目节能节水改造，强化园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创建低碳零碳示范

园区，促进产业绿色化转型。

(一)严格控制“两高”行业规模。严格控制“两高”行业新增产能，除合规在建项目和

已完成产能置换项目外，原则上不再审批钢铁、铁合金、水泥、焦炭、电石、PVC、普通平

板玻璃等“两高”行业新增产能项目。严格“两高”项目准入，新建“两高”项目工艺技术

装备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能效水平必须达到国家标杆水平，工业用水对标国家先进水平。

(二)加快实施节能节水技术改造。加大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力度，对标国家先进标准或标

杆水平，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化工、建材、电石、PVC、铁合金等行业年耗能 5000 吨

标准煤以上，且单位能耗达不到行业先进水平的重点用能企业，全面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坚

持以水定产，加大企业节水改造力度，在钢铁、有色、化工、建材、食品和发酵等高耗水行

业全面开展节水技术改造，打造一批节水型企业和节水标杆企业。

(三)建设一批低碳零碳示范园区。实施园区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在用电负荷相对集中、

具备自主调峰能力的工业园区先行试点建设一批低碳示范园区、零碳示范园区，鼓励具备条

件的工业园区开展低碳、零碳转型，构建园区绿色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到 2025 年，低碳、

零碳示范园区新能源消纳比重分别达到 50%和 80%。



五、完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盟市要深刻认识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切实

承担主体责任，明确任务分工，建立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全面抓好落实。自治区层面要分

年度制定工作要点，细化年度目标任务，强化督查督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自治区有

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分别制定支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各盟

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方案。

(二)加强财政金融支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大幅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扩

大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进一

步增加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规模，推动设立新能源装备制造发展基金。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强产融合作，定期向金融机构推

介重点项目，对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支持。

(三)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以企业为主导的各类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在优势领域组建一批制

造业创新中心，支持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

定，继续对技术装备首台(套)、关键零部件首批(次)、新材料首批(次)产品给予保险补偿。实

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行动。

(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区域评估、告知承诺制、部门帮办制，最大限度缩减项目



前期手续办理时限。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分级分类推动解决项目开工手续不完善、政策

落实不到位、承诺兑现不到位、融资难融资贵、用工需求等方面问题，营造企业发展良好环

境。


